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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自然资发〔2019〕90 号

关于合并办理市场出让项目建设用地
规划许可证与建设用地使用权

出让合同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局、区（开发区）分局，相关处室、直属单位：

按照《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沈阳市继续深入

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沈政办

发〔2019〕13 号）的要求，为简化审批要件，缩减审批时限，

规范出让用地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与建设用地使用权

出让合同合并办理工作（以下简称“合并办理”），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合并办理的范围，仅限以市场方式供应的出让土地，由

多规合一平台生成的项目，且尚未签订出让合同、未办理用

地规划许可证的项目。其他项目沿用原审批模式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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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批权限

用地规划许可与出让合同审批权限不一致的项目，按照

签订出让合同的权限，由市局或相应分局合并办理。履行建
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出让合同”）审批程序，

视为同时履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（以下简称“用地规划证

许可证”）的审批程序。

三、开发合并办理的审批系统

在局审批系统中合并原“市场成交出让批复”及“土地

出让合同”审批事项，并增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合并办理功能，

合并办理的用地规划许可证不设置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
通知书，附图由宗地图替代。履行出让合同审批程序后，自

动生成用地规划许可证，编号与非合并办理的用地规划许可

证同步排序。

四、办理流程

1.市场交易前，审批人员拟定出让合同初稿，内容需征

得处（科）室负责人、主管局长同意。

2.成交现场，用地单位确认出让合同内容，签字、盖章，

并向审批人员提交相关要件。（若竞得人需成立新公司，可

待新公司成立后再签订出让合同）

3.用地单位或审批人员在相应审批大厅或分局进件。

4.审批人员依据《成交确认书》,在部土地市场动态监

测与监管系统及局审批系统中分别填写土地出让合同、出让

批复、用地规划许可证相关信息。局审批系统的“初审人意

见”中需明确“同步发放用地规划许可证”。在局审批系统

中履行处（科）室负责人、主管局长审批程序。出让批复加

盖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管理专用章，出让合同、用地规

划许可证加盖市局（分局）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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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市（区）行政审批大厅（或属地分局）同时发放或邮

寄出让批复、出让合同及用地规划许可证。

五、审批要件

1.沈阳市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审批申

请表（以下简称“申请表”）原件 1 份（仅限合并办理的项

目，其他项目沿用原申请表）;

2.单位法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、法定代表人身

份证复印件 1 份；若委托办理，提供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原件

1 份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;

3.供地方案获批的文件或会议纪要复印件 1份;(内部调

阅）

4.成交确认书原件 1 份;

5.宗地图 4 份,坐标点电子版（txt 格式）（若有新增建

设用地，宗地图需注明批复文号及新增面积）。如为共用宗

地，需分摊用地材料 4 份;

6.若为历史市场成交地块，现阶段签订出让合同，还需

提供以下资料：

（1）定规划线及确认权属线的 1:500 地形图原件 1 份；

（2）地籍、产籍注销及拆迁补偿完毕证明原件 1 份；

（3）地块交接确认书（需有土地实际交付日期）复印

件 1 份；

（4）缴款完毕证明复印件 1 份。

7.其他相关材料

六、填写规范

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填写规范：项目投资

总额按申请表中项目总投资填写；工业项目的投资强度下限

按成交确认书中约定填写。其他事项填写规范详见《关于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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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以市场方式供地项目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

的工作流程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沈规国土发[2018]106 号）。

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填写规范：用地单位与申请表

中建设单位一致；用地项目名称与申请表中项目名称一致；

用地位置与申请表中建设位置一致；用地性质与规划条件的

用地性质一致；用地面积与宗地图面积一致；建设规模与申

请表中总建筑面积一致；附图与附件名称填写：“项目允许

建设范围详见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（编号）宗

地图”。

七、签发时间。

出让批复、出让合同及用地规划许可证签发日期,均按

局审批系统中主管局长签批日期确定。

八、相关说明
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，试行一年。如国家、省、市政策

改变,本文件内容与上级有关文件发生冲突时，以上级文件

规定为准。

附件：沈阳市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审批申请

表

沈阳市自然资源局

2019 年 6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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